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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土地估价的基础，一般土地估价所说的价格就是指的土

地的市场价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土地的客观合理的价格。

虽然，实际操作中估价的不一定是土地的市场价格，而是土

地在某些假定条件制约下的正常价格，但市场价格毕竟是一

切估价目的、估价基础、限制条件下的土地价格的基准。如

何针对土地用途的不确定性，科学合理地设定在土地市场价

格基础上地价定义中的土地用途呢? 1、土地用途与房屋用途

不一致时。有人说，房随地走；也有人说，地随房转；其实

，房地是一体，谁也离不开谁。有地不盖房，土地不利用，

土地的价值也不存在；盖房不在地上，成了空中楼阁，实际

是不存在的。不过根据不动产估价国际流行看法：土地具有

价值，而改良物则是贡献价值；土地可优先取得来源于不动

产的全部收益，也可优先取得来源于改良物的所有报酬。(此

观点来源于《不动产估价(第11版中文简体版)》／美国估价

学会著；不动产估价翻译委员会译。)因此，当土地用途与房

屋用途不一致时，设定土地用途需以土地用途为依据。 2、

合法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时。留谁?弃谁?主要看谁与城市

土地规划用途相一致，如果实际用途从理论上(城市土地规划

资料)说已经可以合理地预期规划许可会被批准的时候，设定

土地用途就应以实际用途为依据。 3、合法用途与实际用途

一致时。当土地合法用途 (实际用途)与城市土地规划用途一

致时，设定土地用途当然应以土地合法用途(实际用途)为依



据。当土地合法用途(实际用途)与城市土地规划用途不一致

时，如果待估土地已划入城市建设拆迁改造计划范围，为了

体现城市规划造就土地价值，土地价值引导土地利用的城市

建设运作模式，设定土地用途应以土地的城市规划用途为依

据；如果待估土地未划入城市建设拆迁改造计划范围，设定

土地用途宜在现状利用条件下以土地合法用途(实际用途)为

依据。 4、合法用途不全面时。当一宗土地除了具有土地证

书上登记的主要用途外，还有一种或多种次要用途时，设定

土地用途时就要依土地主要用途与次要用途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定。如果土地的次要用途是主要用途的附属用途，是为主

要用途服务的，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这时设定土

地用途应以主要用途为依据；如果次要用途与主要用途之间

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没有次要用途都不影响主要用途功

能的发挥，这时设定土地用途应以主要用途与次要用途组成

的混合用途为依据。 5、土地用途很特殊难以归类时。国家

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中规定，在土地估价中，土地用

途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1)居住用地；(2)工业用地；(3)商业

、旅游、娱乐用地；(4)综合用地；(5)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或者其它用地。土地估价中土地用途的分类与土地

登记中土地用途的分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土地登记

中土地用途的分类比土地估价中土地用途的分类要细，所以

由土地登记中土地用途的分类过渡到土地估价中土地用途的

分类，有一个归类的问题(特别是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时)。当土地登记用途很特殊或土地登记中土地用途的分类不

规范、不具体时，有时确实很难将它归类到土地估价中土地

用途的哪一类，这时设定土地用途时，就要看该宗土地周围



的土地利用类型，应以该宗土地周围的主流土地用途进行归

类为依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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